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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十一届会议 

2012 年 5 月 7 日至 18 日，纽约 

议程项目 5 

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基金的全面对话 
 
 
 

  常设论坛的建议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面对话 
 
 

1. 2012 年 5 月 10 日，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了深入对话。

论坛欢迎知识产权组织参加对话并感谢其提交关于开展活动支持土著人民的报

告(E/C.19/2012/5)。 

2. 常设论坛赞扬知识产权组织在许多工作领域重点关注土著人民，特别是知识

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艺术政府间委员会。论坛还注意到有多项倡议

使土著人民得以参加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例如为土著人民参加会议提供便利的

经认可的土著和地方社群自愿基金、土著知识产权法研究金方案和能力建设讲习

班。 

3. 常设论坛赞扬知识产权组织设立经认可的土著和地方社群自愿基金，并敦促

会员国及公共和私营实体依照各国对《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41 条的承

诺向基金捐款，确保基金在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之后继续运作。 

4. 常设论坛建议知识产权组织争取那些具体涉及土著人民的国际人权法专家

的参与，以便他们为实质性协商进程提供投入，特别是条文草案中称土著人民为

“受益方”的措词和其他将土著人民称为“社群”的措词，以及政府间委员会条

文草案与国际人权规范和原则的总体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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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设论坛要求知识产权组织确认和尊重《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作为一

项重要国际人权文书的可适用性和相关性，必须将其贯穿于政府间委员会进程和

知识产权组织的整体工作。《宣言》中体现的最低标准必须超越或直接纳入到知

识产权组织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土著人民人权的文书中。 

6. 土著论坛任命卡宁科·塞纳为论坛成员，研究和审查在非洲区域保护传统知

识、遗传资源和民间艺术方面的挑战，并于 2014 年向论坛提出相关报告。 

7. 常设论坛欢迎政府间委员会决定与论坛合作，为代表经论坛认可的七个地缘

政治区域的土著人民举办一次关于政府间委员会进程的专家筹备会议。 

8. 常设论坛请知识产权组织委托土著专家进行一次技术审查，重点关注与传统

知识、遗传资源和传统文化表达有关的条文草案，并就此通过论坛向政府间委员

会提出评论意见。审查应在土著人权的框架内进行。 

9. 常设论坛促请各国安排举办区域和国家协商，使土著人民能够有效筹备和参

加政府间委员会届会。 

10. 依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8 条，常设论坛请会员国研究并建立

确保土著人民平等、充分和直接参加政府间委员会所有谈判活动的方式。 

11. 正如《宣言》第 31 条所强调，常设论坛请知识产权组织和各国采取有效措

施并建立适当机制，确认土著人民有权保护其知识产权，包括文化遗产、传统知

识和传统文化表达，以及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表现形式，包括人文和遗传资源、

种子、药物、动植物属性知识、口述传统、文学、设计、体育和传统游戏、以及

视觉和表演艺术。 

12. 常设论坛促请知识产权组织加大力度接触土著人民，并与土著人民合作，继

续向土著人民提供实际援助和能力强化活动。 

13. 常设论坛促请政府间委员会任命土著人民的代表为任何主席之友小组的成

员以及委员会可能设立的任何工作组和起草小组的共同主席。论坛还促请委员会

任命一名土著人士担任整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